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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梧院办发〔2015〕49 号

关于印发《梧州学院学生评教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梧州学院学生评教实施办法》已经 2015 年 6 月 5 日校长办

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梧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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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学院学生评教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评教是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重要环

节，是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促进教师改

进教学工作的重要途径。为做好学生评教工作，发挥学生评教在

教学质量监控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教学质量监控和运行机制，落

实任课教师考核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评教是指学生对学期所修读的课程，按照学校

设定的评价指标，对任课教师及课程实施情况，进行客观、公正

评价的活动。

学生在网上选课前，必须对当前学期所修全部课程任课教师

的教学情况进行匿名评估，否则将不能登陆教务系统查询课程成

绩。

第三条 各学院要充分认识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努力引导

学生积极、主动、客观、理性地参与评教，使学生网上评教成为

我校教学质量监控的坚强力量，为提升我校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做出贡献。

第二章 评教的组织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全校性学生评教的组织协调、评教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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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制定、评教数据分析与处理、将评价结果向二级学院反馈。

第五条 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织学生评教。评教由主管学生

工作的学院领导和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共同牵头，教学秘书及

辅导员、班主任共同组织学生进行，必须保证学生的到位率。各

学院评教前负责对学生进行评教的宣传教育，使学生明确评教的

目的和意义，掌握评教的方法，以便学生本着对学校教学质量负

责、对教师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进行评教，保证评教的准

确性与公正性。

第三章 评教的实施

第六条 学生评教采取期中学生座谈会和网上评教方式，每

学期各组织一次。期中学生座谈会评价侧重于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教师的教学工作予以反馈，促进教师主动反思教学过程的成功

与不足，在反思中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网上评教侧重

于评判和打分，为教师工作考核提供参考。

第七条 期中学生座谈会、网上评教定于每学期期中教学质

量检查时进行。

第八条 在学生评教的阶段，学院要召开学生评教动员会，

落实评教要求和具体操作办法，确保证学生的评教全员参加。

按照教务处统一安排的评教时间，各学院学生进行网上评教。

第九条 学生网上评教凭学号和密码实名登陆教务系统进行

评教，采用匿名打分的形式进行。

第十条 网上学生评教是全员评教，各学院要采取积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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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防止学生漏评。

第十一条 在计算评教的平均成绩时，去掉占评教学生人数

5％的最低分和 5％的最高分。平均成绩在 90 分以上为优，80－89

为良，60－79 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第四章 评教结果的反馈与使用

第十二条 学生评教结束后，教务处将评教结果反馈到各学

院、教学督查组。

第十三条 学生评教结果将作为对教师考核的重要参考之

一。

教师对学生评教结果如有异议，可向所在学院、教务处陈述

本人意见。

教务处将学生评教结果及时反馈到教师所在学院、教学督查

组等相关部门，对在教学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由学院和教务处

协同解决。

在教务处将学生网上评教数据反馈给各学院后，对特别优秀

的教师要在一定范围内给予褒扬，对于明显落后的教师要及时进

行诫勉。

第十四条 为了提高落后教师的教学质量，各学院要研究制

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帮扶方案。对在学生网上评教中总得分排名后

10％的教师，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了解实情。要求学院领导、教研室主任要定期找这些教师谈

话，深入了解情况，帮助克服困难，突出帮扶指导的针对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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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

进行听课。一方面，学院领导、教研室主任要定期听取这些

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

求这些教师积极听取名师、专家以及在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奖，在

学生网上评教中深受好评的优秀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取长补短，

加快进步。

加强监督。各学院领导、教研室主任要定期检查这些教师的

教案和听课记录，并作点评，进一步加强对培养过程的督导。

进行帮扶。以教研室为单位，实行“结对子”帮扶计划，实

现先进带后进。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学校教学督查组作为评教监督员进行评教监督，

以维护评教工作的严肃性。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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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6月 5 日印发


